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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5 
 
 
 
 
 
 
 
 
 
本局檔號 : (76) in SF(3) to HAB/CS/CR 7/7/8(C1) Pt. 4 
來函檔號 :  CB(3)/PAC/R54  
電    話 : 2594 6615 
圖文傳真 : 2802 4893 
   
香港中區 

昃臣道8號 

立法會大樓 

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

（經辦人：伍美詩女士） 

 

 

伍女士： 

 

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四號報告書》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 

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（第六章） 

 

 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的來信收悉，現謹提供所需

的資料如下： 

 

(a) 主要藝團每年須按照《資助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

議》），向本局提交自我評估報告。過往，主要

藝團（包括香港中樂團）提交的自我評估報告，

一般參照本局資助撥款申請表格內的報告形式，

範本載於附件一。 

 

現時，本局已為藝團制訂詳細的呈報表格，以便

藝團向本局報告其主要活動的表現。新訂的呈報

表格依據審計報告的建議，就須編入報告的表現

成效資料，給予明確的界定和列明數據計算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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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，當中包括場地最高容量、節目核准座位表內

訂明的觀眾容量、購票觀眾人數、贈票數目（包

括免費或藝團自購贈票）、門票收入和出售門票

率，詳情請參閱附件二。 

 

(b) 有關審計報告第 3.23 段中指出中樂團為商業贊

助機構舉辦的兩場音樂會，基於中樂團理事會的

討論，有關音樂會旨在增加收入和擴大觀眾層

面，因此本局的觀察員對於有關活動並沒有提出

反對。事實上，中樂團在租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

場地舉行有關音樂會時，乃全數支付場地租用費

用，因此該團並無享用場租資助。 

 

(c) 就民政事務局資助的藝團，有關藝術職員（包括

樂師、演員及舞蹈員等）於 2008/09 年度獲發的

年假數目介乎 12 至 56 日*。 

 

  此外，我們亦希望就《協議》有關條文提供進一

步的資料。本局與藝團簽署的《協議》，是按照政府現行有

關支援資助機構的資助指引的規定而訂定。正如本局曾向

帳目委員會匯報，本局一直以來並沒有意圖就《協議》中

涉及非財務事宜的條文，要求核數師確認受資助藝團的表

現，而藝團亦是以同樣的理解委聘他們的核數師。我們認

為藝團提交的經審計財務報告（包括詳細的財務報表）已

符合《協議》附件C為達至妥善管理及控制政府資助的目

的。及後於附件C所作出的改動旨在使條文意圖更為清晰。 

 

  至於審計署於五月十八日致帳目委員會的信件提

出，本局需考慮採取措施，監察中樂團和其他藝團執行《協

議》內一些沒有納入審計範圍內的條文。我們將依從審計

署的建議，諮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，以採取適當的跟進行

動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當中，其中一個藝團的藝術職員是以兼職形式聘用，因而年假安排並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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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局局長 

 

（羅莘桉            代行） 

 

 

副本送：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 

  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行政總監 
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 審計署署長 

 

 

二零一零年六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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